
 
 

       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國內/海外實習機構評估表(114-2 起適用) 
實習機構名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□第一次合作  □延續性合作 

實習機構的評估應由系所專業教師實地至實習機構做綜合性評估 
 

實習機構評估項目 
否 是 

不

符

合

： 
1 分 

尚 
符 
合

： 
2 分 

很

符

合

： 
3 分 

非

常

符

合

： 
4 分 

◎本實習機構為依法設立或登記之機構。 □ □     

◎本實習機構具足夠訓練與指導人力及健全設施設備。 □ □     

◎透過教育部 「實習機構查詢系統」知悉 ：本實習機構符合專科以

上學校產學合作實施辦法第 6 條之 2(3~6 款)規定。 
□ □     

◎本實習機構為非從事派遣業務之事業單位(非派遣人力公司) □ □     

實習 
場所 
安全性

評估 

1.實習場所機具設備操作流程安全。       

2.安全設備配置完善且有效運作。       

3.機構提供相關安全教育訓練。       

4.現場環境良好，無具危險或有害性因子。       

實習 
權益 
評估 

1.機構指派給實習生的工作負荷適當。       

2.本實習所需要的工作時間或勞動需求適當。       

3.機構提供符合基本工資之月薪/ 時薪/ 津貼/ 獎助學金/ 
無實習待遇。（可圈選） 

  
    

4.機構提供意外險、住宿、膳食、交通等福利。（可圈選）       

5.機構有完善之培訓計畫與指導機制。       

6.機構對於本實習具有積極正向的合作理念。       

實習 
專業性

評估 

1.實習內容與本系發展及專業核心能力相關。       

2.實習職務具系科代表性，符合人才培育方向。       

3.機構提供的學習資源，幫助學生專業成長與職涯探索。       

◎整體評估（單項有一低於 2 分者不予推薦） □ □ □ □ 

◎本實習機構的來源，源自於：□教師推薦    □學生推薦申請 

◎總評：□納入當年度可實習的機構名單 
□不建議，理由： 

評估單位：             評估人：                (簽章) 
評估日期：   年   月   日 主任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註：本評估表需納入系級校外實習委員會會議討論，確認合作機構之評估結果及選定。 

114.11.03 更新 


